
  

老子之“道”与“有”、“无”关系新探——兼论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 

何石彬 

一 
在今本《老子》中，直接论述有无关系的命题有两个，即第二章的“有无相生”和第四十章的“有生于无”。这两个命题之间
显然是存在矛盾的。对此，前辈学者亦曾有所省察和质疑，如马叙伦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乃《淮南》语
羼入者。第二章明言有无之相生，义正与首章‘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相合，则安得此复言‘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
于无’耶？”（马叙伦，第396页）但由于当时还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这种质疑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而郭店楚简《老子》的
出土则为这种质疑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今本《老子》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在郭店楚简《老子》中作
“天下之勿（物）生于又（有），生于亡（无）”。由此可证明，今本《老子》“有生于无”的“有”字是后来衍入的，古本
《老子》中并不存在一个“有生于无”的命题。而“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与“有无相生”两个命题显然是可以互相统一
的。 
在老子的道论体系中，“有”、“无”一对概念的重要性可以说仅次于“道”，而且处于连接形而上“道”与形而下“万物”
的关键性位置，因此，对“有”、“无”关系的解读是切入老子道论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途径。从“有无相生”或“有生于
无”这两个不同的命题出发，可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模式：前者将“有”、“无”作为一对对等的概念，将“有”与
“无”的统一性和二者对立面的消解作为理解老子道本体的基本途径：后者则对“有”、“无”作一种阶次性的理解，认为
“无”高于“有”，“无”即是“道”，“有”从“本无”的“道”中产生。而《老子》王弼注本作为《老子》传承、诠释的
两大系统之一 ——文人系统的代表，朱谦之将《老子》旧本的流传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河上公本为代表的民间系统，文句简
古；一是以王弼本为代表的文人系统，文笔晓畅。（参见朱谦之，序文第1页）正是以“有生于无”为基本的方法论命题来诠释
老子的道论体系的。郭店楚简《老子》的新发现，无疑为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老子道论的本质特征，重新审视王弼与老子的思
想分野以及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老子学说中“道”与“有”、“无”的关系，学术界历来歧见颇多。胡适根据《老子》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文句，认为“老子所说的‘无’与‘道’简直是一样的”，“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
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胡适，第41页）。但他又根据《老子》第十四章和第二十一章对“道”的描述，认为“老子既说
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
形状的”（同上）。这两个结论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但胡适并未对矛盾产生的原因加以解释。冯友兰认为，一般而言，“天下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可以将《老子》有关宇宙论的各章都贯穿起来，道就是无。但他进而将《老子》“有”、“无”
的含义析为三个层次，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带有原始宗教性的说法，是从实体性的角度(“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讲有生于无；
第二层含义是从“有”、“无”两个相当高度抽象的概念讲“有生于无”；第三层念义是将“无”理解为“无名”，在这一层
面上，“道”与“有”、“无”是“异名同谓”，三者是直接同一的，就不能再说“有生于无”了。（参见冯友兰，1998年，
第329-338页）而严灵峰认为，“有”与“道”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称谓，“道”即是“有”，“有”即是“道”。但这一结论
的前提是把“无”放在“道”之上的更高一个层次，认为“无”在“道”先，“无”就是“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参见
朱哲，第68页）这实际上仍是认为“无”高于“有”。张岱年、陈鼓应、詹剑峰诸先生则主张“道统有无”的观点。张岱年认
为，“老子的道是有与无的统一” ，“道一方面是有，一方面是无”，并把“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解释为“无是道的
一个方面”。（张岱年，第341-342页）陈鼓应认为，《老子》中的“无”、“有”都是用来指称“道”的，“是用来表现
‘道’一层层地由无形质落实到有形质的一个先后而具有持续性的活动过程”。（陈鼓应，第27-28页）詹剑峰不仅主张“道统
有无”，而且着力批驳“老子贵无论”。他认为，在战国时期人们只说“老聃贵柔”，批评老子者亦只说“老子有见于绌，无
见于信”，迄至魏晋，大倡玄风，始有老子贵无之说，而这正是源于王弼对老子本意的曲解，老子本身并不贵无（真如、绝对
精神之类的东西），而是崇有（客观物质及其成物之理）。（参见詹剑峰，第250-258页）对于詹先生的老子并不存在贵无之说
的论断，笔者是赞同的，但他为了弥合“有无相生”和“有生于无”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一句中的“有”解释为形式，“无”解释为物质，则显得文本根据不足。 
以往学界对《老子》中“道”和“有”、“无”关系的争论，基本上集中在对“有”、“无”两个范畴的关系（“有无相生”
还是“有生于无”）与地位（有无对等还是有先于无、有高于无）的理解上，并进而直接影响到对老子道本体的性质、内涵以
及老子本体论结构的解读。而分歧产生的原因，则多与今本《老子》“有生于无”这一命题的存在有关。郭店楚简《老子》出
土后，绝大部分研究者均认为《老子》第四十章的文本应以郭店楚简为是，今本“有生于无”的“有”字是后来增出的，但关
于这一文本差异与老子道论体系的关系的探讨至今尚未充分展开，仍有不少研究者将“有生于无”作为重要的文本依据来解读
老子的道论。实际上，如果抛开今本《老子》“有生于无”文句的先入之见的话，可以发现，在《老子》中是很难找到有高于
无、有先于无思想的其他文本依据的；相反地，老子倒是经常有无并称、有无对举。 
二 
要在新的文本发现的基础上对《老子》中“道”与“有”、“无”的关系进行更为清晰的梳理，有必要对老子道论的基本层次
进行比较合理的分疏。以往学界多是根据老子对道本体的描述本身来分析老子之“道”的含义的，本文则试图从“道”与主体
的关系来分析老子道论的基本层次。这样做的理由是：老子道论是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模式下展开的，老子的“道”并不是
一个与主体隔绝无关的纯客观概念，其内涵处处体现在道本体与“道”的体认主体、运用主体、言说主体的相互关联之中。笔
者认为，根据主体与道本体的关系，可以将老子的道论解析为以下三个基本层面： 
其一，与体认主体相关联的“道”。在体认道的层面上，“道”处于最为核心的本体状态，体认主体通过“涤除玄览”的超越
经验、概念的直观方式达到与“道”的完全同一，而此时“道”与“有”、“无”也处于直接同一的混沌状态。老子在描述自
己对道的体验时，用“夷”、“希”、“微”、“恍惚”、“窈”、“冥”等大量语汇描述了道的浑沌状态。所谓“混而为
一”，则正说明了道本体的整体性、不可分性和非对象性存在。道本体是没有任何性状和形式的，所以老子说它“复归于无
物”。但就体认主体而言，对道本体的感受又是极其真实的，所以老子说其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
“其精甚真”。而“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则集中表述了道本体有、无浑然同一的特征。上述这两段文字，可以说表达
了老子对道本体最为直接和深层的体验。据此也可以说明，“道即是无”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老子本义的：首先，老子虽然讲
“道”“复归于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但这是为了说明道本体非实体、无性状、无形式的特征，这种带有



强烈主观体验色彩的描述性语言是不能等同于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无”这一概念的，而且老子为了说明道本体客观存在的真实
性与体认主体主观感知的真实性，连用了“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四个“有”字来形容道本体，“道就是
无”的说法则很难与这些表述达成一致。其次，老子显然认为道本体的存在方式是浑沌的、整体性的、非对象性的，因而用与
“有”相对待的“无”的概念来指称“道”是不准确的，而那种将《老子》中的“无”析为与“有”相对待的具体之“无”和
与“道”相同一的形上之“无”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求得老子道论与今本《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命
题之间的统一，这在新的文本依据下是没有必要的。 
老子的“道”虽然能被体认主体在“虚极静笃”的状态下进行直观的体认，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悬隔于万物之上的孤立存在
物，而是内在于万物之中，并表现为万物最基本的运动规律。因此，道本体的体认主体同时也是“道”的运化规律的认知主
体。老子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总规律概括为“反者道之动”。这一命题有两方面的含义：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发展；同
时，事物的运动发展总要返回到原来的始基状态（参见陈鼓应，第28页）。对于这两方面而言，“有”、“无”范畴的地位都
是极为重要的。首先，就事物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而言，“有”与 “无”是老子从纷纭繁复的现象界抽象、提升出来的一对
最基本的概念，“有”、“无”之间的相反相成、相互转化集中体现了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法则，本体之“道”就是通过
“有”、“无”的相互生成、相互转化而获得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无限生命力。因此，《老子》第二章在列举各种相反相成的现
象时，将“有无相生”放在首位。《老子》第十一章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
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文字一般皆标点为：“三十辐共一毂，当
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如果
以这样的句读理解的话，老子这段文字就有强调“无”的作用比“有”更为重要的意思。但依照这样的标点方法，“故有之以
为利，无之以为用”一句中的“有”与“无”是相对应的一对名词性的抽象概念；而“有器之用”、“有室之用”两句中的
“有”字就不再是一个与“无”对称的名词性概念，而是作为表示存在状态的动词出现的。这样，就在同一段文字中对“有”
字作了两种词性和词义的解读，破坏了文本在词性和词义上的统一性和贯通性。再者，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
两个命题来看，其中“利”与“用”词义相通，这显然是两个对等的命题，而且与第二章“有无相生”的表述遥相呼应，很难
说老子对哪一方面更为偏重。故此笔者认为，本文的标点方法或许更贴近老子本义。可见，老子认为“有”和“无”是内在于
具体事物之中的，是事物基本内涵的两个方面；正是“有”、“无”的对立存在，使事物达到了质料与功能的统一，从而赋予
事物以完整的意义。其次，就事物复归于“道”的运动过程而言，“有”、“无”正是连接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万物的
必需环节，道本体通过“有”、“无”的分化而产生万物，而现象界的万物也通过“有”、“无”对立面的消解与混同为一而
复归于道，所以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
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因此，对于体道主体来说，对“有”、“无”的把握与提升也是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表
象而体察其总体运化规律、进而达到与道合一境界的关键环节，所以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同
上）。 
其二，与运用主体相关联的“道”。老子体认道本体、把握“道”的运化规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生提供一种终极关怀，为人
的生活实践提供价值座标和理论依据。因此，在人生哲学的层面，老子道论的核心问题表现为道本体与其运用者、实践者的关
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老子的人生论主张往往是从其本体论直接推演出来的（参见朱晓鹏，第274页），如老子将无知无欲
的“婴儿”状态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是因为道本体的存在方式就是浑沌无象的；主张守柔守弱，是基于道本体“反者道之
动”的基本运动规律；主张清静无为，也是基于同样的规律，因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十九章），只有通过
“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其三，与言说主体相关联的“道”。由于老子对道本体的体认是通过一种超越了经验与逻辑的直观方式获得的，因此，当他试
图对道本体的本质和存在方式进行言说时，就会发现道本体和语言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
章）在他看来，即便赋予先于天地、混沌无名的本体存在一个“道”的称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避免人们对“道”这一
“无名之名”的理解有所偏执，老子反复强调“道常无名”，“道隐无名”，道为“无名之朴”。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老子
采用的是一种否定的形上学方法：对于“道”这个最高本体，只能说它“不是什么”，却不能肯定它“是什么”（参见朱晓
鹏，第95页）冯友兰也曾将这种形上学方法称为“负的方法”（参见冯友兰，1985年，第392-395页）。笔者认为，从更准确的
意义上说，“否定的形上学方法”或“负的方法”适用且仅适用于对老子“道”的言说方式的概括，而并不是老子“体道”的
最根本方式。通过不断的“道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规定，固然可以使人无限地接近于“道”，从而获得一种对道本体的近似
的、模糊的认识；但这种方法毕竟仍是经验的和逻辑的，它并不能使人直接进入“道”本身；它与老子“虚极静笃”、“涤除
玄览”的与“道”玄同为一的直观体道方式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除“无名”之外，老子还用“无形”、“无状”、“无象”、“无为”、“不言”、“不争”、“不仁”、“不德”等大量带
有“无”或“不”字的语汇对道本体进行了描述。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命题与后世对老子本体论“道即是无”的概
括之间是存在本质差别的。首先，老子上述命题中的“无”字均是作为判断词出现的，仅具有否定义，这些命题的意义在于说
明道本体的无规定性和不可直接言说性，老子并没有赋予“无”字以本体义；这与“道即是无”这一命题中“无”字的抽象概
念义、本体义有着根本区别。其次，从命题的基本结构来看，老子所提出的都是“A不是B”或“A没有B”的否定式命题；而
“道即是无”则是一个“A是B”的肯定式命题，这就把“无”概念化、对象化了。用“道即是无”来概括老子的本体论，毋宁
说是后世由于肯定性思维的惯性影响，对老子的否定性论道方式的一种偏离或改造。 
综上所述，在剔除了今本《老子》中由于后来衍字而形成的“有生于无”的命题之后，可以发现，“有”与“无”在老子的道
论中原本是一对相互平等的概念，它们或是以直接同一性的形态内在于道本体，或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存在于“道”的运动规
律之中。老子并未赋予“无”以先于“有”或高于“有”的意义，更没有赋予其本体论的意义。 
三 
在对《老子》文本进行诠释和阐发的过程中，王弼同时肩负着经典诠释与创造性转化的双重使命。而对于作为哲学家的王弼来
说，后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他正是通过对《老子》中相关命题的诠释性改造，大大凸显了“无”的意义与地位，使之成为一
个具有完整的形上学本体意蕴的范畴,从而完成了从老子“道本论”向玄学“本无论”的转化。 
在面临《老子》文本中“有无相生”和“有生于无”两个不同的命题时，王弼选择了“有生于无”作为统摄老子有无思想的核
心命题。他在《老子》第一章注中即云“凡有皆始于无”（《王弼集校释》，第1页），而对于《老子》第二章“有无相生”的
命题，王弼仅说：“此六者（按：指“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皆陈自然，不可偏
举之名数也。”（同上，第6页）他将“生”字的生成义解释为对待义，这就使“有无相生”成为一个仅仅表述现象界事物正反
两方面相对待而存在的形而下的命题。 
王弼进而用形名学的方法论证了“有”、“无”与“道”的关系：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
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同
上，第12页）王弼将“无”规定为“未形无名”，将“有”等同于“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并且说“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
物”，也就是说，“无”是形而上“道”产生有形有名的万物的内在根据。这样，“无”就具有了先于“有”而且抽象程度高
于“有”的形上学内涵。 
然而，在《老子》文本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毕竟是一个叙述现象界产生过程的、带有宇宙生成论意味的命题。
王弼的阐释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还不足以使“无”具有完整的本体论意义。因此，他进而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本体论的
改造：“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同上，第110页）“无”不仅是“有”之
所“始”，而且是“有”之所“本”，也就是说，“无”不仅是宇宙万有产生的始基，而且是其得以产生的内在本体论依据。



对于《老子》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具有宇宙生成论色彩的命题，王弼也对其进行了本体论和概念论
的诠释：“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
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同上） 
他将《老子》原文中的“生”字转换为“由”字，一字之别，含义已大不相同：“生”是产生、生成义，“由”则为根据、依
据义（参见康中乾，第172页）。这样，他就把“万物何以产生”这一宇宙生成论问题，转化为“万物如何获得统一性”这一宇
宙本体论问题了。他在肯定了“无”是万物获得统一性的内在根据（“由无乃一”）之后，又引入“谓”、“言”的概念，将
由一到多的发展过程推演为一个概念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抽象的逻辑衍生过程。这样，“无”就成为了一个超越于有形世界之
上的、具有纯粹的形上学意义的抽象本体。 
在王弼的本体论体系中，“无”的意义与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而与此同时，“道”的地位则有所下降：夫“道”也者，取
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臣责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及
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
尽其极也。（《王弼集校释》，第196页）他认为，“道”与“玄”、“深”、“大”、“微”、“远”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它
们都是对宇宙本体的一种近似的或模糊的指称；这些指称虽然都各自描绘了宇宙本体的某一方面，但都不能揭示出宇宙本体的
终极意义与全部特征。而在他看来，“无”则是对宇宙本体最本质、最准确的规定和称谓：“道者，无之称也”——“道”不
过是从“万物之所由”的角度，对“无”这一本体的某一方面特征的概括而已。 
王弼不仅确立了“无”的形上本体地位，而且将其贯彻于现象界和人生哲学领域。老子是从道本体的混沌性质及其运化规律推
演出无为、无知无欲、守弱守柔等人生论原则的，而王弼则从“以无为本”推演出“以无为用”的命题。在他看来，“无”作
为无形无名的形上本体，是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它是事物得以存在并实现自身价值的终极依据。因此，天地与圣王都是通
过发挥其内在本体——“无”的作用来实现其价值的：“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
也。故物，无焉，则无物不经；有焉，则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是以上德之
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王弼集校释》，第93页） 
在这里，“无”不仅是天地万物存在、运化的形上学依据，而且成为人生实践的根本原则。这样，王弼就完成了对老子由
“道”及“德”的思想体系的改造历程，建构起了以“无”贯通体用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王弼曲解了老子的思想，或否定王弼本《老子》的文本价值和思想价值。《老子》作为中国哲
学的原典之一，毕竟主要是以今本所载的命题形式参与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实际发展历程之中的；而王弼以“六经注我”的方
式，通过对《老子》文本的创造性诠释来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自然亦无可厚非。而且，正是王弼本《老子》中 “有生于无”
这一命题的存在，为王弼改造老子思想、创立玄学体系提供了关键的文本基础和理论契机。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弼的《老子
注》始终是以双重身份存在于学术史之中的：它既是王弼本人思想的代表性文本，同时也是解读老子思想的重要文本。它作为
《老子》诠释史中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系统注释，迄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因此，在郭店楚简
《老子》新的文本发现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老子的道本体思想，厘清王弼与老子的思想分野，对于更准确地理解老子的思想特
质，对于认识道家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仅是作了一些
尝试性的探讨，是否妥当，还请学界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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